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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6_8F_E6_9E_97_EF_c33_600779.htm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

林10月23日在“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鼓励证

券公司实行差异化经营，支持证券公司市场化并购重组，不

断优化行业格局，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监管，支

持证券公司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依法自主开展创新。 尚福林

表示，总体上看，证券公司专业水平不高和创新能力不足的

问题仍较突出。各公司要深刻认识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基础，尊重人才，下大力气、用苦

功夫做好这项工作。 尚福林要求，证券公司要加强行业内部

的交流、研讨，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认真分析国际同

行开展金融创新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吸收借鉴；

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开展

创新活动；转变创新观念，拓宽创新视野，着力挖掘传统业

务的深度和广度，善于围绕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开展创新。 尚

福林强调，开展创新活动，要做到管理有制度、操作有流程

、过程能监测、风险可承担，事先制定应对各种不测情况的

预案，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外部监管的需要。开展任何创新都

应牢牢把握住创新和风控的均衡关系，始终把风险控制放在

突出位置。 在谈到正确处理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时，

尚福林提出，创新是证券公司职责与活力所在，对证券公司

的创新活动，证监会一直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但是，创新

往往也伴随着风险，监管脱节就会酿成大祸。要充分吸收借

鉴国内外金融创新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完善有效的监管机



制和方法，引导证券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合法有序

地进行创新。 尚福林表示，今后，在创新方面，只要与法律

法规不冲突，证券公司都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客户需求和自

身能力，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去尝试。属于

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由证监会依法进行审批；没有列入行政

许可范围且监管规则未予明确的，在充分论证和评价、认定

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前提下，经证监会允许后，可进行个案

试点；属于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服务方式、管理方

法、业务流程等方面的创新事项，由证券公司在证监会派出

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自主开展。 尚福林指出，所有创新，都

要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内控与监管同步落实的原则进

行。评价证券公司的创新方案，要充分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

，重点关注主体是否具备条件、与法律法规是否冲突、风险

论证是否充分、内部控制是否配套、客户权益是否得到充分

保护、外部监管安排是否适当可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